佳木斯市丰沃粮油有限公司粮食烘干项目（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一、项目概况：

（一）工程概况

建设单位：佳木斯市丰沃粮油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佳木斯市郊区望江镇西北，088乡道西侧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该项目位于佳木斯市郊区望江镇西北，088乡道西侧，其环境影响报告已于2022年7月经我局《关于佳木斯市丰沃粮油有限公司粮食烘干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佳环建审〔2022〕22号）批复，项目占地面积25600平方米，主要建设2条烘干生产线，分别设置1台2吨/小时和1台吨/小时的燃生物质成型燃料热风炉，年烘干粮食3万吨。现因项目生产规模调整，年烘干粮食4万吨，年风干玉米6千吨，项目变动后生产能力增大30%以上，根据生态环境部《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该项目调整属于重大变动，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该项目实际占地面积减少至19332.07平方米。主体工程：建设1座300吨/天烘干塔（烘干玉米）配套1台360万千卡/小时热风炉，1座200吨/天烘干塔（烘干玉米）配套1台240万千卡/小时热风炉，1座300吨/天烘干塔（烘干水稻）和1座200吨/天烘干塔（烘干水稻）共用1台360万千卡/小时热风炉，燃料为生物质成型压块，年烘干玉米2万吨，水稻2万吨，年风干玉米6千吨。储运工程：利用原有2座粮食储库的厂房，将其中1座2000平方米的粮食储库改为1500平方米成品库，1座2500平方米的粮食储库改为3000平方米原粮库。公用工程：生活用水由市政供水；生活污水经防渗旱厕处理后定期清掏外运，堆肥处理；冬季电采暖。环保工程：生物质热风炉采用布袋除尘器处理后有组织排放，每座热风炉房内设置10平方米灰渣间。
二、主要环境影响及污染防治措施：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施工期要加强管理，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建筑噪声和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施工现场定时洒水以降低扬尘污染，产生的建筑及工地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及时清运；为保护周围居民的生活环境，严禁夜间（晚22：00-次日6：00）施工。

（二）大气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该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为热风炉烟气、烘干粉尘、清理工序粉尘和装卸及输送粉尘。3台热风炉烟气经各自布袋除尘器处理后，分别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确保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有组织排放浓度和烟气黑度符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中二级标准要求。烘干塔塔体密闭，四周设置挡板，塔体下部设置出尘口并安排专人进行收集装袋的措施；物料转运和运输过程粉尘采用封闭式输送机及提升机输送粮食，车辆使用苫布遮盖，在封闭式库房内操作，减小装卸高度的措施；清理工序粉尘采用清筛设备密闭的措施；灰渣存放在全封闭库房内，卸灰管道出口配备密封防尘装置，灰渣加湿后搬运。通过采用以上措施，生物质热风炉周边无组织烟尘排放浓度符合《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表3中标准限值，厂界颗粒物排放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要求。

（三）水环境影响及保护措施。该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无生产废水产生。生活污水排入防渗化粪池预处理后定期清掏外运，外运堆肥。

（四）声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运营期噪声源要严格落实防噪降噪措施，选用低噪声、振动小设备，清选设备、风机和提升机等产噪设备经减振、消声、隔声处理等降噪措施后，确保厂界南侧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区标准。

（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该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废应实施分类管理，及时清运，避免长期堆放。生活垃圾由当地市政部门统一收集后处置；原料杂质、装卸、输送工序粉尘、烘干粉尘集中收集，外售综合利用；炉渣和除尘器收尘等集中收集，作为有机肥原料外售综合利用；废布袋由厂家回收利用。该项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应符合《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
（六）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加强风险点位识别、风险防控预警体系建设，完善预警、预防工作，加强人员培训，制定监测计划及应急预案，定期开展自行监测及环境风险应急演练，不断提高环境风险防控能力，防止环境污染事故发生。
